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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21万起道路交通事故，6万余人死亡……中国疾控中心伤害防控室的监测
数据显示，在各类伤害死因中道路交通伤害已经成为我国人群第一位伤害死因。

首个“全国交通安全日”来临之际，如何构筑安全的交通系统，已成为全社会不得
不面对的严峻课题。

遏制“中国式过马路”
典型案例、事件要曝光

道路交通伤害已成我国人群第一位伤害死因

“头号杀手”背后的三大推手

【管理滞后】交通安全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合肥市民夏先生已有5年驾龄，近年来
合肥一系列“畅通工程”上马，他却感觉路仍
然难走：“每天上班我都得在一个路口堵上
半小时以上，因为四条车道的马路只设了一
条左拐弯道，这种情况至今已快一年，交警
部门怎么就不管管呢？”

国家车辆驾驶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金会庆教授指出，虽然近年来各地交管
部门应对交通安全投入很大，招数层出不
穷，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关键在于缺乏科
学的管理理念和手段。

比如目前对驾驶人管理应该区分普通
驾驶人、职业驾驶人等，实行分类重点管

控。解决车路矛盾，在拓宽道路架设立体
交通的同时，更应注重现有道路资源的盘
活，地下通道、过街天桥的密度是否合理，
信号灯长度是否超过交通流量要求，立交
桥和环路上下出口距离是否合适等，只有
打通城市道路的“微循环”，才能真正保障
交通安全、顺畅。

余凌云说，同样是华人社会，香港的人
口密集程度和私家车拥有率超过很多内地
一线城市，交通环境却好得多。原因是上下
班搭乘公交不开车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加之
香港公交网络立体无缝对接、快捷便利，十
分值得内地借鉴。

受访的多位专家和管理人士指出，
解决交通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要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定位不清、政策短
视的问题。只有搞清楚城市发展方向，
规划才能有长远眼光，交通安全政策才
能保持稳定。

“道路通畅、低事故，是评价交通安全的
基本目标，也是基本民生需求。”金会庆说，
交通安全日敲响的不仅是全民树立交通安
全意识的警钟，更是城市管理者破解如何营
造交通文明环境难题的新起点。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路权失衡】人车争道埋隐患

每天上下班高峰，南京市区的太平北路
总是格外拥堵。由于沿线正在修地铁，占用
了很多道路资源，部分路段非机动车道不到
1米宽。南京市民乔醇骑车上班经过此地
往往“不得已”窜上机动车道，时有险情。“走
这样的道，不是逼着人违法吗？还谈什么交
通安全！”乔醇说。

公安部交管局相关调查显示，在造成交
通秩序混乱原因的多项选择中，59%的人认
为是“人车争行”，41.8%的人认为是“道路
规划不合理”，31.4%的人认为是“城市功能
区规划不合理”。

公安部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城
市缺乏科学规划，道路建设滞后，公交分担

率低，道路、停车供需矛盾突出。一些地方
注重短期建设，忽视长期影响，新建、改建、
扩建工程不进行交通影响评价，造成一些道
路交通拥堵瓶颈和安全隐患路段。

“城市规划设计不合理是造成交通秩序
混乱的重要原因。”余凌云说，很多城市功能
区设计不合理，没有考虑社区居民出行便
利，比如，北京市天通苑、回龙观等地居民，
上班路途远，开车只能走一两条道路进入中
心城区，早晚高峰难免堵车。

同时，一些环线、立交桥进出口设计不
合理，标识不明确等问题也饱受诟病，被认
为是影响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位于北
京西二环的天宁寺桥是很多司机的“噩梦”，

来自长安街、西客站、京开高速、三环路等的
车流汇聚于此，桥上几乎“终年拥堵”。

道路规划只有更科学，才能更安全。刘
攀表示，目前我国道路资源日益稀缺，行人
与车争抢路权的矛盾加剧，如何平衡，考验
管理者的智慧。从各地实践来看，交通管理
者往往更多考虑机动车的路权，行人和非机
动车经常处于弱势。

不安全的路在农村更为突出。数据显
示，截至2011年，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410万公里，其中农村公路通车里程354万公
里，约占86%。由于道路标准低、安全设施不
全等，2003年以来，一次性死亡10人以上的
重特大交通事故超过半数发生在农村公路。

【细节致命】“魔鬼”藏在细节中

在北京最繁忙的交通路口之一——北
京西单与长安街交叉口，穿越马路必须走地
下通道。可总有人不顾交通安全指示，不闻
交通协管员的哨声警告，横穿车流过马路，
不时引来刺耳的急刹和鸣笛声。

“见缝插针、乱穿马路”的行人、“随意变
道、鲜有礼让”的司机，这是当前国内很多城
市交通现状的真实写照。

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显示，近年来，
80%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因交通违法导致，其
中超过两成的违法行为是闯红灯、不按车道
通行、违反禁令标志等“小节”。

“小节致命”触目惊心：1至10月，全国

因闯红灯造成798人死亡；因违反道路标志
线造成26154人死亡；因机动车未礼让行人
造成429人死亡；因违法占用应急车道造成
161人死亡。平均每天2.6人死于“闯灯”、
86人死于“越线”、1.4人死于“不让”、0.5人
死于“强占”。

“我国从自行车王国向汽车王国骤然转
变，但汽车社会观念和文化没有建立。”长期
研究交通安全的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刘攀教
授认为，细节致命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安全意
识的人们对交通规则的群体性漠视，这让中
国人看起来更像在“骑着汽车”。

事实上，有关法律并非缺少对细节的

规定，但在执行上遇到尴尬。长沙市雨花
区交警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杨志辉说，比如
机动车闯红灯，按规定驾驶者要被扣分罚
款，但实际上并非所有路口都有电子警察
抓拍；行人闯红灯等虽然按法律规定可以
处50元以下罚款，但在实际中难以执行，

“不承认、没钱、编造身份的都有，我们只能
批评教育”。

清华大学法学院余凌云教授指出，交通
安全的“魔鬼”都在细节中，看起来是小事，
又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常怀畏惧、遵守规
则，交通安全就能成为每个人的护身符，继
续漠视只会让人人都成为“马路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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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科学合理划分路权这一目标，今后
的公安交管工作将如何开展？对于群众反
映强烈的闯红灯、“中国式过马路”等交通陋
习，有什么样的针对性措施？为此，公安部交
管局有关负责人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问：部分群众反映，一些地方的交通信
号灯、标志、标线等设置不合理、不科学，并
认为这是导致“中国式过马路”的原因之
一。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交通信号的设置问题实质上就是路
权的分配问题。

今后的工作中，公安交管部门将对群众
反映大、交通状况拥堵、矛盾纠纷多的道路、
路段和路口，组织专家、行家研究论证，与其
他主管部门一道制订改进方案，科学合理地
分配交通参与者的路权。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按照公安部的统
一部署，在交通信号设置、施划和管理工作
中，广泛听取各方交通参与者、新闻媒体及
各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建议，检查发现交通
信号在设置、使用和管理中存在的不合理、
不协调等问题，及时查明原因并落实整改，
防止因管理不科学、硬件设施不完善诱发不
文明交通行为，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

问：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闯红灯、“中国式
过马路”等交通陋习，有什么样的针对性措施？

答：首先，要通过新兴媒体和各种群众
喜闻乐见的新闻、文艺、影视等形式，呼吁广
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自觉
抵制交通违法行为。

其次，对于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
将加大教育惩戒的力度。对严重违规造成损
害的典型案例、事件要曝光“亮丑”，运用舆论
力量，形成压力，扩大宣传教育的效果。对
于交通违法行为，要严格管理、依法处罚。

此外，公安机关将大力推进交通安全诚信
体系建设，研究推动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记录
与个人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等挂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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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22全国交通安全日全国交通安全日

遵守交通信号遵守交通信号 安全文明出行安全文明出行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2日在京参加“全国
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时表示，将
加强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的安全教育，
引导大家遵守交通规则、纠正交通陋习、消
除安全隐患。

按照公安部部署，各级公安交管部门还
将加强重点群体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完善
对驾驶人交通安全终身教育机制，进一步严
格驾驶人培训、考试和管理制度。要深入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五进”活动，与广大驾驶人
结对子、交朋友，把安全教育和关爱服务措
施送到每一个驾驶人身边。

黄明说，要以国务院设立“全国交通安
全日”为契机，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
动，在全社会普及全民守法理念、尊重生命
理念、安全文化理念和以人为本理念。要强
化学生交通安全素质教育，通过学习交通安
全知识，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让孩子们从小
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要充分发挥社会力
量和行业、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把交通安全
宣传常态化、制度化。

公安部：
将加强对非机动车
驾驶人和行人的安全教育


